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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之目的在規範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以下簡稱電算中心)內部自行查核與本校

資訊安全稽核之施實方式，以確保內部自行查核與資訊安全稽核之獨立性、客觀

性與有效性。 
二、為確保本校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依預期方式運作，本校電算中心每學期應針對本校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範圍內之各項作業與控制措施執行一次內部自行查核。 
三、電算中心內部自行查核應由各組派員交互查核各組所負責之作業與控制措施，所選

派之人員應具備 ISO 27001 標準之相關知識或接受過 ISO 27001 標準之相關訓練。 
四、電算中心執行內部自行查核前應提交查核計畫電算中心主任核准後實施，查核範圍

應涵蓋 ISO 27001 標準條文之要求，以及適用性聲明書之所有控制項目。查核計畫

應說明查核項目、對應標準條款、時間分配、受查單位及查核人員。 
五、電算中心執行內部自行查核後，應將查核發現之缺失與改善機會列表追蹤由電算中

心主任審查，並提交報告由資訊安全長核備，查核報告應說明查核發現、改善情

形以及查核活動之檢討與建議。 
六、針對本校整體資訊安全狀況，資訊安全長得召集資訊安全稽核小組，依審議通過之

稽核計畫執行稽核，並提交報告由計算機發展委員會審議。 
七、資訊安全稽核小組成員應包括電算中心人員在內；資訊安全稽核計畫應說明查核目

的、查核項目、時間分配、受查單位及查核人員；資訊安全稽核報告應說明查核

發現與改善建議。 
八、本要點經電算中心訂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